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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體育範疇與特性之探討
國立台南大學體育系 蔡宗信

（本文詳細內容與註釋請參閱：蔡宗信，1995 年 9 月，民俗體育範疇與特性之

探討，國民體育季刊，24 卷 3 期，68-77 頁。）

壹、前言

民俗體育是民族文化中最活躍影響最直接最廣泛，而又深遠的社會文化實

踐活動之一，但民俗體育一詞，國內體育大辭典均無對其做一解說，在民俗學和

體育科學論著中很難見到。然而民俗體育活生生的事象，卻是客觀地存在於人類

社會發展歷史過程中。

任何時期;任何民族均不曾間斷過民俗體育活動。但在相關民俗論著申對民

俗體育事象，也都沒有貼切公允的稱謂，通常均是根據作者的意願加以冠名;例
如:遊藝、雜耍、特技、遊戲、博擊、雜技等，並常把具有龐大系統結構的民俗

體育，放到不明顯的角落，或極不相宜的層次中。

基於以上種種的現象致使民俗體育一詞的基本觀念至今仍相當模糊且認同

上也有分歧，可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難戒」。所以筆者認為民俗

體育的基本概念極待明確，並且應得到公允適當的地位，以促使其能更順利地發

展。基於此二目的，本文擬對「民俗體育」做一探討，以建構其各方面之範疇與

特性，以下就各部份分別敘述之。

貳、「民俗體育」的範疇

一、「民俗」所指

現今「民俗」一詞相關學者及書籍的解釋為：

（一）陳奇祿：民俗就是傳統文化，我們叫做常民文化，也就是平常人的文化。

（二）李威熊：民俗是一個民族共同的人生觀，而化咸成的一種具體行為，久相

因襲的生活習慣。它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份，與國家的興衰息息相關。

（三）曾永義：民俗就是一群人，在一個地方慢慢共同形成而延續下來的習俗。

（四）柳田國男（日本民俗學家）：民族學就是多國民族的民俗學，多國的民俗

學就是民族學;民族學是多國的民俗學，民俗學是一國的民族學。

（五）社會學辭典：民俗是一團體共同及典型的行為模式，也是各種文化中能提

供人們以滿足美感及發揮創造力的表現形式和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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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廣辭林：民俗－民間的風俗習慣。民俗學－研究民間流傳的信仰、習慣、

風俗及故事、歌謠、諺語等的學科。

二、「體育」所指

（一）許義雄教授：體育應含有發揮個人能力，促進個人教養及人際關係、達成

一完美個人之目的。

（二）蔡禎雄教授：體育一詞可解釋為「身體運動文化」。

（三）服部正大（日本體育學者）：體育的目標是在追求「全人的發達」（包含身

體機能、情緒、知能、社會等方面）。

（四）體育大辭典：體育的概念有二：一是身體的教育，另一是透過身體活動的

教育。

三、「民俗體育」所指

（一）定義

基於以上的敘述，筆者認為「民俗體育」可定義為：「民俗體育」是一個民

族在其居住的地方慢慢共同創造形成與傳承而延續下來的一種身體運動文化習

慣。其具有民族共同的人生觀，久相因襲的生活習慣及典型行為模式，此民族的

身體運動文化必須以大肌肉活動為方式來增進健康，並利用身體活動之教育機

會，來培養社會生活的能力及達戚身體與心智均衡發展的教育之目的。而至於「民

俗」「體育」「民俗體育」的項目分類及與相關概念的關係應做以下的解釋。

（二）項目分類

1. 民俗應包含：傳統工藝、民間繪畫、地方戲曲、民間音樂、民族舞

蹈、民俗遊藝等項目。

2. 體育應包含：田徑、體操、舞蹈、球類，自衛及水上活動等項目。

3. 民俗體育是兩者的交集所含的項目應有：舞龍、舞獅、賽龍舟、扯

鈴、踢毯子、跳繩、跳鼓陣、宋江陣、滾鐵環等項目。

（三）民俗體育與休閒、娛樂、遊戲等相關概念的關係（各區域包含項目各

舉一例試加說明：其餘相關內容概念請詳閱許義雄著體育原理）

民 俗 體 育 ： 舞 龍

民 俗 ： 中 元 普 渡

體 育 ： 體 操

休 閒 娛 樂 遊 戲 ： 打 橋 牌

（ A 區 ） 有 關 體 育 的 休 閒 娛 樂 遊 戲 ： 槌 球
（ B 區 ） 有 關 民 俗 的 休 閒 娛 樂 遊 戲 ： 鬥 蟋 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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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俗體育之特性

一、民俗體育外顯現象之特性

根據現代民俗學的分類可分為：

1.物質民俗
在民俗體育中凡屬於實際存在有形有色，可以直接被人們感知的物品，如服

裝、器械、用具、場地設備等;例如中國的龍舟、宋江陣、跳鼓陣所用的器具等，

都名具鮮明的民族特色和特有的美學意義。

2.社會民俗
這是指在民俗體育中的活動型式、慣例、制度、程序、規章、守則等，均依

據歷史傳承下來約定戒俗的典範，例如：台灣陣頭表演前的「開四門」儀式。這

意味著對約定咸俗的典範之尊重與維護。

3.語言民俗
指有關民俗體育活動的術語、歌謠、諺語、格言、標語口號、故事、傳說、神

話等，中國有十分豐富生動關於語言的民俗體育現象;例如中國傳統哲學「陰

陽五行」「八卦」「氣」等術語概念被大量引用至武術及養生之中。

4.精神民俗
指民俗體育活動中傳統禮儀、信仰、觀念、道德、思想意識等各種表現，是民

眾共有的一些心態現象;例如：舞龍表演，中國人定聯想到龍象徵祥瑞，為中

體育

民俗

B 區

A 區

休閒

娛樂
遊戲

民俗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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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族的圖騰自己為龍的傳人。

二、民俗體育縱向歷史傳承之特性

1.文化性
這是指一個民族或。個國家的民俗體育總體中，有本民族國家的文化特徵。中

國民俗體育就是如此，它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必然要反映出中華文化的基本特

徵。

2.民族性
民族性不僅是民俗體育鮮明的形貌特徵，也是它活動內容和精神底蘊的突出特

徵。許許多多的民俗體民俗體育是經過幾百年乃至千年的傳承，故不同民族不同

地區性格特點在各種民俗活動中，往往形成技術動作和戰術上不同的風格與流

派，這正是內在結構上民族性的反映。

3.層次性
這是指人們由於政治地位經濟關係和文化素養的不同，從而參與民俗體育活動

也就有著不同層次的要求，例如歷代統治者，皇家貴族所崇尚和維護的民俗體育

活動，反映看他們希望永遠保有既得的經濟權利，觀念，情趣和意志。而社會下

層的廣大民眾處於被剝削被統治的地位，終年為生活溫飽艱辛勞動，他們所創造

和維護的民俗體育，自然要反映他們強烈希求改善生活處境，崇尚善良，公正、

仁義等社會公德、情趣和意志。如：中國陝北地區的「秧歌」充滿祈求上天風調

雨順保佑五穀豐收的意向，及台灣地區為保鄉衛國之意圖的軍隊操練活動，經演

變而形戚的「宋江陣」。均有其層次、對象、族群等象徵意義。

4.規範性
一項民俗體育一旦基本戒形，並能得以發展，則無一例外，需要逐步完善其活

動內容，及要有能夠被社會環境群體人們所接受，遵從和維護的活動程序組織結

構和表現形式。否則難以共識、實踐、傳播和繼承，故即使出現一時，也難以延

續和傳播，因此凡是沿襲多年而形戚慣例的民俗體育，都有一定的組織管理方

式，活動章程規則和各種儀式，以體現活動的宗旨和聲勢。能使人一目了然所要

舉辦的民俗體育活動是什麼內容項目和形式。也就是說凡是民俗體育活動既要有

人們認同和熟悉的具體活動內容及相傳成習的類型與模式。例如：賽龍舟是中國

典型的民俗體育活動之一，其活動規則，儀式和程序等各地均有極類似的規範。

5.共融性
民俗體育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是幾代人或幾十代人的集體創造和實踐

的結果，在它的歷史過程中，常會融合其他地區或其他民族相類似的要素。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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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少林拳這一民俗體育活動來說:由單一的拳術覺遠上人所發明之五拳（龍、虎、

豹、鶴、蛇）。隨著時間傳播至各地域融合當地群嚴中相類似的要素。而發展成

為幾百種拳術、棍術、劍術、刀術等完整且龐大的民族武術體系。而在各種派別

中仍可說是「萬變不離宗」，故可統稱為「武術體系」。換句話說惟有能適應本民

族廣大民眾的各種需要和思想感情，其他地域的事物才有可能被吸收和融入。

6.社會性
民俗體育是民眾在長期共同的社會生活和勞動過程中，所創造、遵從、維護和

實踐的風尚習俗。雖民俗體育的發生和發展離不開跨時空的傳播，但無論是怎樣

的傳播，都需要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實現，同時必須由人們的群體行為來完成。

因此，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的種種因素（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倫理道

德的等）必然直接或間接影響著民俗體育。從而使民俗體育具有明顯的當地社會

性格。

三、民俗體育橫向社會變遷之特性

（一）各層次民俗體育

1. 主要歷史傳統民俗體育：它的流傳範圍較廣，熟悉者和參與者較多，也就是
該民族大多數地區所共同擁有的民俗體育項目，此類項目也較在該民族文化

的核心地位。

2. 次傳統（民間或區域）民俗體育：主要是在該國或民族的某個區域或少數族
群及民間所世代相傳的民俗體育，它的流傳範圍較窄，熟悉參與者較少，因



蔡宗信，1995 年 9 月，民俗體育範疇與特性之探討，國民體育季刊，24 卷 3 期，68-77 頁。

6

此也較未進入該國或民族文化的核心地位。

3. 外來或原來項目再創新的民俗體育:外來體育文化或該民族固有民俗體育項
目再創新及再解釋後，所形成的項目，通常此類項目較不具基礎性及根基性

並大多數只在該民族部份區域流行。

4. 世界各國體育文化:為世界各國所固有的體育文化。

（二）各層次民俗體育之流動與回饋的關係

各層次民俗體育均存在著流動與回饋的聯結關係，如以主要歷史傳統民俗體育

者而言;任何社會的主要歷史傳統民俗體育項目均非憑空而來，一定有其源流可

循。任何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的主要歷史傳統民俗體育定來自外層民俗體育之昇

華，尤其是次傳統（民間或區域）民俗體育。

因此傳統民俗體育在早期可能是地方性相當高的一種文化。然而透過歷代融合

和同化過程，次傳統（民間或區域）民俗體育呈現相似而統一的局面，因此漸形

成該民族所共有的主要歷史傳統民俗體育。

相同的第二層的次傳統（民間或區域）民俗體育，也是由第三層外來或原有項

目再創新之民俗體育漸融合同化昇華而咸的;而最外層世界各國體育文化也因現

代交通資訊的發達加重了對內層的影響程度。所以各層次民俗體育均存在著相互

回償與滋潤的基礎。故一旦形成內層或核心的民俗體育項目，它便會對外層的民

俗體育項目有所影響，同時外層的民俗體育也會提供內層民俗體育演變的力量;
因此形成各層次民俗體育間的流動與回饋現象。

此流動與回續的現象如在加進時間和地理的因素，又會造成外層的民俗體育因

融合同化過程，而漸成核心的主要歷史傳統民俗體育，但也會因融合時間

的長短與地理之阻隔，又顯現出其地方色彩而有所謂的參差性。

總的來說影響民俗體育之變遷因素非常之多，其可稱為是一活生生的有機體。

同時藉由上述解說可先歸結以下三點：

1.各層次民俗體育不僅會向內層流動，也會因社會種種因素的影響漸自然淘汰而

往外層移動，甚或因不符時宜而消滅。

2.向內、外層流動與回饋的現象此類似「有機體」的模式，如深入探討可得知形

戚此種面貌的時代社會背景之種種因素。

3.各層次之民俗體育無法截然劃分，只能解釋其是較接近內層核心或外層區城之

民俗體育。並在其認定上亦因個人所持的觀點角度不同而會有所差別。

（三）變遷的類型

就文化變遷的方式言，可區分為兩種;第一種「演化變遷」，另一種是「外化變

遷」。所謂演化變遷是指一社會內個人或少數人發明的新觀念與新事務，透過社

會的接受，而將新的事務與觀念和舊的相整或取代。這種文化變遷，不但具有某

種程度的自主性，而且從其社會內部產生，其導致變遷的新事務與其原有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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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統及次傳統（民間或區域）民俗體育具有某種程度的同質性，這也就是上

圖第三層所說明的原有項目再創新的民俗體育。此種創新並非大幅度改變。雖可

能對內層主要及次傳統民俗體育層產生某種程度的修飾作用。但不會產生巨大變

動。

而另一類型變遷稱為「外化變遷」，這種變遷的動力來自外來文化刺激與影響。

同樣地經過時間上的傳播或該社會之個人或少數人媒介的醞釀與修飾而整合

形成的。但如果這種外化變遷是一個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接觸或殖民主義，大國

侵略小國等情況發生;經由同化及壓迫，強國的體育文化可能由最外圍經由第三

層外來或原來再創新民俗體育層，進而進入次傳統（民間或區域）民俗體育層，

甚而取代該國核心的主要歷史傳統民俗體育層。筆者認為台灣日據時期，日本的

傳統體育項目劍道、柔道，相撲等在台灣當時所造戚的風靡情景即為「外化變遷」

之最佳表徵。

（四）古代與現代變遷的模式

巴諾認為文化累積造咸變遷，因為人類社會與文化從遠古的石器時代迄今一直

均在變遷，不同之處，在於變遷頻率之快慢。累積愈豐富，各民族問交往愈頻繁，

則愈能增加文化變遷的速率。

民俗學者尹建中認為：自從有人類以來，世界各民族各社會藉著人口移動、交

換、貿易而有接觸，因之有某種程度之涵化。古代與近代之接觸，並非本質

上有所差異，而是數量上的不同。過去可能是屬於小規模部份的接觸與影響。近

代目前世界交通訊息發達，傳播媒體應用廣泛而方便，文化交流頻率高，相對地，

使各國接觸外來文化因素大為增加。同時亦因人類的需求，創新者想法，異文化

的刺激更造成各文化間較大規模之接觸和地域上各種不同社會文化的快速累積

演變與重組。

當然民俗體育之變遷模式也在此洪流之中。，古代的民俗體育變遷較慢，較不

受外來影響，產生「演化變遷」的機會較大。而現代目前的民俗體育變遷速率較

快，除了自體變遷外，因「外化變遷」的影響使得「催化重組」的作用漸的加大。

在此外來因素逐漸加大快速變遷的情況下，如何保有固有民俗體育的精髓，不使

其劣質化，又能避免不符時宜「八股」之弊病，使其展現活躍的生命力，有助於

朝精緻化發展，實為今後最重大之課題。

肆、結語

環觀民俗體育之範疇，筆者認為其必須是一個民族，在本身居住的地方，慢慢

共同創造形成傳承而延續下來的一種民族身體運動文化，此種運動文化必須能夠

透過大肌肉的活動來達到身心教育之目的。

總的來說，民俗體育呈現的種種現象，均是由三大特徵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回

饋及醞釀所形成的各種多采多姿面貌。故如以外顯特徵為 Z 軸，縱向歷史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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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為 Y 軸，橫向社會變遷為 X 軸，則民俗體育呈現出三度立體空間之模式，

從古至今的形態則呈現出一圓錐狀，不斷地傳承、變遷、回饋、融合，外顯且逐

漸地擴大。此一活生生的有機體無時無刻存在世界每個地域的群眾之中，擁有相

當龐大且系統的架構。

因此基於此理由筆者認為：實不應讓這具有強生命力不斷傳承延續的民族傳統

身體運動文化，棄置在不明顯的角落，應讓這民族傳統文化中最具說服力的史

證，最可貴的一顆璀璨奪目明珠，在體育學系統、民俗學系統、人類學系統等架

構及領域中得到其公允適當的地位。

但為何民俗體育在任何領域均未佔有一席之地;以國內情況來說，真正歸究起

來應是在體育本身未將其發揮光大，否則此一龐大系統結構，應不比任何一種運

動領域的人口來得少，影響層面來得小。可是許多體育從業人員仍有民俗即粗俗

之觀念，視自己固有的民族傳統身體運動文化如敝帚，但如果自己都不愛自已的

東西，又如像叫別人來欣賞及喜愛。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曾說義大利精緻歌劇表演

也是由地方戲曲演變而成的;此為最佳例證。並且文化的發展是越多人注重參與

則該文化將會越精緻，越能登大雅之堂，所以應先改變自身觀念，才有辦法改變

別人觀念，也才能使之在各領域中得到其應有的地位。

再以教育的立場而言，民俗體育除能達到一般體育之教育目標外，亦能達成其

他運動項目較難達成的國民精神教育與發揚固有文化之目的，頗符合教育最終宗

旨在於培養認同國家之國民。故實應將民俗體育加以整理研究，擇其優良者加以

推展發揚，以避免國人在運動領域中成為一無根的浮萍，找不到自己國家的定著

點，而隨波逐流四處飄盪;並使國人能充份接觸固有的民族運動文化，以陶冶民

眾對本國鄉土的認同。

基於此理由筆者認為體育界實應正視民俗體育之教育功能，除給予更適當公允

的地位外，並應善加利用與推廣以發揮體育教育更大的功效。


